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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用于个人创业补贴申请）

	申请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人身份类别
	
	经营/注册地址
	

	创业项目
名称
		
	项目启动时间
	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开户银行全称
	
	开户银行账号
	
	开户银行行号
	

	已经营时间
	
	申请补贴金额
	    元

	申请人签字
	
	申请日期
	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创业帮扶
机构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旗县区就业部门意见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.申请人身份类别包括登记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、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、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和初高中毕业未继续升学毕业生。
2.需提供审核材料：身份证、身份证明、营业执照、入驻服务合同（协议）、场地租赁证明、稳定经营证明材料（如经营流水等）。
